
共識會議 – 消費券青年點「算」 

大組共識撮要 

 
此撮要簡單記錄兩天共識會議的結果，作洪雯議員、梁毓偉議員、楊永杰議員及張欣宇議員參考
之用。MWYO將於稍後就「共識會議 – 消費券青年點『算』」整理詳盡報告，屆時會詳盡記錄

共識會議的內容。 

 
日期：2023年 8月 5及 6日（六及日） 

參與者：18 – 40 歲青年 

參與人數：24人（分成六組） 

 

撮要 
兩天討論主要圍繞以下兩項有關消費券的議題： 

 
1. 在什麼前提下政府應派發消費券？ 

2. 如政府於下個財政年度發放定向消費券，應以甚麼原則發放？ 

 
此大組共識撮要只反映大組共識環節的討論內容，小組討論環節及問卷調查的內容則不會記錄在

此撮要。 

 

內容 
 
題目一：在什麼前提下政府應派發消費券？ 

 
所有組別一致同意，此討論是建基於消費券經評估有成效而作出，其中一組提出關注評估消費券

成效的執行成本。 

 
1. 影響經濟的「不可抗力」因素 

 
共識： 

• 所有組別一致同意當社會出現「影響經濟的不可抗力因素」，政府應派發消費券。在達成此

共識點前，組別間就「不可抗力」有以下的考慮： 

 
1) 有組別提出不能以單一「不可抗力」因素去決定是否派發消費券，以「疫情」為例，消

費券非振災的手段，如疫情未造成經濟減弱，則不用派發消費券。 

2) 有組別質疑「不可抗力」因素難以釐定，不能一概而論。 

 
經討論後，所有組別同意於「不可抗力因素」加上「影響經濟」。 

 
 
 
 



2. 失業率 

 
雖然六組一致同意「經濟狀況差」是派發消費券的重要因素，惟組與組之間對於採用哪個指標量

度經濟狀況有着不同意見。組別提及「失業率」、「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」、「綜合消費物價

指數」及「政府的財政收入」四個經濟指標，當中「失業率」是最多組別同時提及。 

 
大致共識，當中呈不同意見： 

• 有五組同意「失業率」能反映經濟狀況及市民消費能力，可成為派發消費券的參考指標，惟

一組不認同，觀點主要有二：  

 
1）失業率不是一個好的指標量度經濟狀況 

2）消費券未能直接紓緩失業問題 

 
3. 財政儲備 

 
六組一致同意「財政儲備狀況」是值得關注，但各組對於「財政儲備」多寡有着不同的意見。 

 
不同意見： 

• 有四組認為政府必須在財政穩健下才可派發消費券。對於「穩健」，有組別提出須跟隨香港

《基本法》的框架以量入為出為原則；有組別提出財政儲備須為正數，亦有組別提出財政儲

備須維持一至一年半的支出才可派發消費券。 

• 有兩組則認為即使政府財政儲備不足，只要政府用得其所，其乘數效應可觀，則可承擔風險，

以舉債形式派發消費券。 

 
題目二：如政府於下個財政年度發放定向消費券，應以甚麼原則發放？ 

 
1. 產業 

 
大致共識，當中呈不同意見： 

• 五組同意以「產業」定向消費券是其中一個方向，對象是針對「較缺乏社會關注而消費券有

直接正面效果」的產業，有以下原因： 

 
針對較缺乏社會關注的產業 

1) 建立新的消費習慣：透過定向消費券鼓勵市民用於平日較少甚至不會消費的領域 

2) 配合政府長遠發展方向：以短期措施配合政府對該產業的長遠發展方向 

3) 提高公眾對產業意識：透過發放消費券，提高公眾對較缺乏社會關注產業的認知 

 
 

針對消費券有直接正面效果的產業 

有小組留意到並非所有產業會受惠於消費券，所以當定向「較缺乏社會關注」的產業時，

政府須評估消費券對該產業能否帶來直接及有效的效果。 

 



• 各組別提出的行業／產業包括：文化及創意產業、電影業、環保產業、慈善行業等，亦有

組別提出用消費券支持本地製作和生產。  

• 一組不同意以「產業／行業」定向消費券，並質疑一次性消費券措施消費券能促進產業發

展的成效。 

 
2. 企業規模 

 
大致共識，當中呈不同意見： 

• 五組認同在訂立消費券的使用範圍時，無須考慮企業的規模。在達成此共識前，組別間有以

下的討論： 

 
應否把中小企作為定向消費券的對象？ 

• 有兩組認為應把中小企作為定向消費券的對象，原因有三： 

1) 避免行業壟斷 

2) 以社企、慈善機構及中小企定向消費券有助扶貧及幫助基層市民 

3) 改善香港人的消費模式，並推動社會公益及慈善行業發展，使用範圍應包含獲豁

免繳稅的慈善團體、社企和中小企 

• 其餘三組則不認同此說法，原因有四： 

1) 在已發展的產業下，企業規模的定向模式限制了基層人士購買日常所需用品 

2) 在發展中的產業下，大企業有牽頭的作用，帶動產業發展 

3) 企業規模的定向模式限制了市民的選擇權 

4) 關注此定向模式的執行成本 

• 其餘一組沒有明確表態。 

 
3. 扶貧 

 
除了消費券的使用範圍外，大組共識環節中亦有討論消費券的政策目標，當中小組分別提出「扶

貧」及「刺激經濟」兩個政策目標。 

 
不同意見： 

• 一組認為消費券的唯一政策目標是「扶貧」，此乃最容易的方法作全面再分配資源。 

• 有兩組認為「刺激經濟」為消費券的主要政策目標，並不同意「扶貧」的觀點，原因有二： 

 
1) 長貧難顧，政府應以其他政策，如：補貼等，紓解民困 

2) 消費券受益對象是「整體經濟」，並非「個人」，「扶貧」是消費券的延伸成效，並非

主要的政策目標 

 

• 有兩組認為「扶貧」及「提振經濟」二者沒有衡突，可以並存 

• 一組沒有明確表態 


